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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第二學期「國中小教師合唱指揮研習營」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  

         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高雄市 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   

         動計畫。 

     (三)高雄市 111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目的 

    （一）藉由研習活動與具有教學實務者的經驗交流，充實歌唱教學知能。 

    （二）透過研習營的訓練計畫，提升教師選編合唱比賽曲目、精進合唱教 

法與從事多元音樂評量的專業技巧與教學能力。 

    （三）透過研習營的教學案例設計與開發，提供高雄市教師可用之有效合 

唱與歌唱教學教案。  

    （四）透過校園巡迴展演，為音樂教學資源取得不易之學校，提供音樂相 

關的協助與展演活動。 

三、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四、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112年 3月至 112年 6月，不含寒假期間。  

     （二）地點：輔導團 101地板教室(位於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請從新庄 

                 仔路入口進入)，暫採實體方式辦理，得視疫情狀況機動調 

                 整。 

 

 



五、參加對象與人數 

          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校教師為主，預計錄取 40人。審核時將以參加

110學年度高雄市國中小教師合唱團所辦理之「藝術與人文合唱指揮研

習營」教師優先錄取；如有餘額，竭誠歡迎高雄市公私立國中小愛好合

唱音樂之教師前來學習與交流。 

六、研習內容 

    （一）依研習課程進行藝術領域之教學理論與實務探討，包括合唱教學指 

揮能力之訓練、合唱曲實例介紹、合唱基本發聲與咬字教學、合唱 

指揮觀摩學習。  

    （二）除每週四下午為研習課程外，亦安排每學期 1-2次到校教學示範表 

          演、或其他教育義務性質到校演出，所有人員皆需參加，惟需配合 

          媒合學校時間故參加人員准予公假登記，展演時間如逢假日，請依 

          規定於一年內覈實補休(課務自理)。 

七、報名方式 

    （一）112年 1月 16日(星期一)起至 112年 2月 20日(星期一)止，於教 

          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課程代碼：3677620。 

     （二）防疫規範： 

         1.參加研習人員務必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 COVID-19疫苗接種 

           規範；並於研習前一日填寫健康調查表單。 

         2.參加研習人員應配合手部消毒 、全程配戴口罩及環境清消等防疫 

           措施。 

         3.參加研習人員如為確診者，請與聯絡人聯繫請假事宜。 

         4.所有防疫事項，仍需依本市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政策，配 

           合滾動式修正。 

     （三）業務聯繫請洽詢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國中輔導小組 

           陳淑慧專任輔導員（labellevie5830@gmail.com），TEL：07- 

           3590116轉 231。 

八、經費來源與概算 

      本計畫屬自組社群練習，由參與學員自付教師鐘點費用。 

九、研習時數與獎勵 

     (一) 本案講座及參加人員准予公假登記，惟課務自理，並覈實核發研習 

          時數。 

     (二) 展演期間如逢假日出席活動，請依規定於一年內覈實補休(課務自 

mailto:labellevie5830@gmail.com），TEL：07-


          理)。 

     (三)承辦本項培訓研習工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 

         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十、成效評估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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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流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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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預期成效 

    （一）提升高雄市教師合唱指揮及教學能力。 

    （二）透過到校服務示範展演，協助各學校推廣合唱教學。 

    （三）透過工作坊成員研發可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之有效合唱教學教案。 

    （四）進行校園巡迴展演，培養學生的音樂素養及提升學校的音樂風氣。 

 

 

 

 

 



【附件一】 

高雄市 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第二學期「國中小教師合唱指揮研習營」課程表 

場次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 
3/2(四) 

14:00-16:00 
報到始業式/聲部分配 

周妍妏/天生歌手駐團指揮 

黃淑宜/鋼琴暨伴奏教師 

2 
3/9(四) 

14:00-16:00 
歌唱遊戲分享與實作 

3 
3/16(四) 

14:00-16:00 
歌唱遊戲分享與實作 

4 
3/23(四) 

14:00-16:00 
發聲技巧導引/歌曲練習 

5 
3/30(四) 

14:00-16:00 
發聲技巧導引/歌曲練習 

6 
4/6(四) 

14:00-16:00 
鄉土歌謠曲目練習與欣賞 

7 
4/13(四) 

14:00-16:00 
鄉土歌謠曲目練習與欣賞 

8 
4/20(四) 

14:00-16:00 
鄉土歌謠曲目練習與欣賞 

9 
4/27四) 

14:00-16:00 
合唱樂曲之風格詮釋/歌曲練習 

10 
5/4(四) 

14:00-16:00 
合唱樂曲之風格詮釋/歌曲練習 

11 
5/11(四) 
14:00-1600 

合唱樂曲之風格詮釋/歌曲練習 

12 
5/18 (四) 
14:00-16:00 

合唱樂曲介紹與欣賞 

13 
5/25 (四) 
14:00-16:00 

合唱樂曲介紹與欣賞 

14 
6/1(四) 

14:00-16:00 
合唱樂曲介紹與欣賞 

15 
6/8(四) 

14:00-16:00 
期末檢討分享 

※除上開研習時間外，亦安排每學期 1-2次到校教學示範表演、或其他教育義 

務性質到校演出，所有人員皆需參加，惟需配合媒合學校時間，故參加人員准

予公假登記，展演時間如逢假日，請依規定於一年內覈實補休(課務自理)。 


